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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泉州市伊望奇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文、厦门华商盛世网络有限公司计算机网络
域名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一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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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泉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
民  事  裁  定  书

（2005）泉民初字第28号

原告泉州市伊望奇体育用品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晋江市池店镇梧潭工业区。  

法定代表人高树桑，经理。  

委托代理人李祖志，男，系该公司职员，住晋江市池店镇店风西区6号。  

委托代理人杜立宇，福建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被告张文，男，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晋江市泉安中路银得利大厦八楼G座泉州多普网络公司。  

委托代理人林清贇，福建安凯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被告厦门华商盛世网络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厦门市厦门软件园软件技术服务大楼1F－L。  

法定代表人陈朝辉，董事长。  

委托代理人陈品德，男，系该公司海外部经理，住厦门市开元区湖滨南路388号。  

本院在审理原告泉州市伊望奇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文、厦门华商盛世网络有限公司计算机网络域名侵犯商标

专用权纠纷一案中，原告泉州市伊望奇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于二OO五年三月十七日向本院提出申请，要求撤回对二被告的

起诉。  

本院认为，原告泉州市伊望奇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撤诉申请，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，不违反法律规定，应予准许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 

准许原告泉州市伊望奇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撤回起诉。  

本案受理费1000元，减半收取500元，由原告泉州市伊望奇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负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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